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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China Industry &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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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而發表。 

 

以下爲哈爾濱東安汽車動力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發之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閆靈喜 

 

中國•香港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 

 

於本公佈發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林左鳴先生、譚瑞松先生、吳獻東先生，及非

執行董事顧惠忠先生、徐占斌先生、耿汝光先生、張新國先生、高建設先生、李方勇先生、

陳元先先生、王勇先生、莫利斯•撒瓦（Maurice Savart）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郭重

慶先生、李現宗先生、劉仲文先生組成。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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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2009年 12 月 16 日,公司刊登《关于中航光电与我公司国有股权

置换获国资委批复的公告》。公告中提及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对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中

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置换（以下简称该交易）的批复（以下

简称该批准文件）有效期至 2010 年 12 月 10 日止。 

2010年 12 月 9日，接控股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因正在与有关部门就完成该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协商，预计于

2010年 12 月 10 日前无法完成该交易。为此，已向国资委申请对该

批准文件予以延期。本公司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发布进一步公告。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2 月 10 日 

 


